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化管理办法

京技管字〔1998〕225号

第一条  为提高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环境质量和发展城市绿化事业，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和《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及国家和北京市的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单位是指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内的各企事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居住区等单位。

第三条  各单位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在进行绿化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等方面要遵守国家、北京市和开发区有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  开发区市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政局）是开发区城市绿化的主管机关，对开发区内各单位绿化管理工作负有监督、检查、指导职责。开发区城管监察执法大队负责绿化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条  为确保市政府批准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实施，各单位建设工程绿化用地面积的比例必须符合《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北京市建设工程用地面积比例实施办法》（京政发〔1990〕71号）和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第六条  各单位绿化工程应当和建设工程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开发区城市规划管理局负责审核、批准其绿化用地面积。开发区市政局负责审核、批准其绿化设计方案。对于符合要求的设计方案，市政局在十个工作日内给予批复。

第七条  各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开发区住宅区项目的绿化建设费用，应当列入各建设项目总投资。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绿化任务和养护标准，按财政有关规定安排绿化经费。居住区、居住小区的绿化养护费用由房屋产权单位支付，绿化经费不得截留或挪作他用。

第八条  个别建设工程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规定标准又确需进行建设的，须经开发区规划局审核，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并按所缺少的绿化用地面积依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定标准，向市政局交纳绿化补偿费，由市政局按照开发区规划统一进行绿化建设。

第九条  各单位绿化设计方案经审批后方可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的，按原报批程序审批。完成绿化的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的第二个年度的绿化季节。边建设边交付使用的居住区、居住小区，已使用的楼房周围的绿化，也应当在第二个年度绿化季节完成。分期建设的项目后期所留空地必须进行简单绿化。

对未完成绿化的，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不完成的，按《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由市政局委托绿化队伍进行绿化，并对责任单位按实需绿化费用的1至2倍征收绿化延误费。

第十条  开发区内所建的住宅（含附属建筑）都应当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有关规定交纳住宅区绿化建设费和居住区、居住小区公园建设费。上述费用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一次性列支，由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开工证》之前将上述费用交到市政局。

住宅区绿化建设费专项用于住宅区绿化建设，严禁挪作他用。市政局根据建设单位绿化工程实际进度情况，可一次性返还或分期拨付。

第十一条  各单位的绿化施工和养护，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绿化施工养护单位必须经开发区市政局审查备案后方可进区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根据《北京市实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若干规定》，各单位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实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各单位严禁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的林木花草种苗。凡使用外地苗木的必须持有检疫证并向市政局备案。各单位应当定期将本单位，林木病虫害发生和防治情况向市政局报告。市政局也要定期、不定期地向各单位发布全区林木病虫害疫情通报，加强区域联防，防止病虫害传播蔓延。禁止违章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第十三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树木，除绿化专业部门正常作业外，确需伐移的，必须按下列规定经审查批准，领取准伐证或者准移证后方可进行：

（一） 一处一次砍伐或移植不满十株的，由市政局审批。

（二） 一处一次砍伐或移植十株以上的，由开发区管委会报市人们政府审批。

砍伐或者移植树木，必须同时提出补栽或者移植后养护措施，由市政局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  在发生水灾、火灾等紧急情况时，为抢险救灾和处理事故，需要砍伐树木的，可先行处理，事后及时向市政局报告。

第十五条  各单位要负责本单位用地范围内及门前责任地段的绿化管理维护，健全绿化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繁茂以及绿化设施完好。本单位绿化养护水平要达到北京市二级以上养护标准。各单位绿地禁止下列行为发生：

（一） 在绿地内乱倒乱扔废弃物。

（二）钉拴刻树木、攀折花木。

（三）损坏草坪、花坛和绿篱。

（四） 就树盖房或围圈树木。

（五） 在草坪或花坛内堆物堆料。

（六） 其他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十六条  各单位要明确绿化专、兼职负责人，按时完成市政局布置的绿化统计等工作。

第十七条  开发区管委会对在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向市政府和首都绿化委推荐市级绿化先进单位。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将由开发区有关执法部门按照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查处。

第十八条  市政局依照本办法收取的绿化补偿费、绿化延误费、住宅区绿化建设费等，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由开发区财政分局监督使用。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开发区市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